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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工作的通知》（皖证监函字[2014]26 号）

的要求，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公司”）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经核查，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和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要求的承诺；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

行的情况。现将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和公司在承诺期限内尚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情况予以披露。 

一、非竞争承诺 

公司重大重组时，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出具非竞争承诺函，内容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持有权益达 50%以上的子公司（“附属公司”）将尽可

能避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拟

定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凡本公司及附属公司

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

业务，本公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 

2、充分尊重股份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证股份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3、本公司不利用所处地位，就股份公司与本公司附属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

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股份公司和其



  长江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股份公司必须与本公司或附属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

易，则本公司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

合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本公司将不会要求和接受

股份公司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第三者的条件相比更优惠

的条件。 

4、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给予股份公司赔偿。 

上述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处于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股东地位为

止。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中，履行情况较好。 

二、公司债担保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 3 月发行的 7 亿元公司

债出具了担保函，在该担保函中作出如下承诺： 

对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果公司不能按期

支付债券本金及到期利息，担保人保证将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划入公司债券登记机构或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 

上述承诺截止日为本期公司债券有关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 个月。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中，截至目前，公司公司债按期付息。 

公司将继续提醒和督促相关承诺方严格履行承诺，确保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不受损害。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5 日 


